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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关于南海仲裁案立场对维护国际法律
秩序的意义
　 　

田士臣∗

摘　 要: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构建一个基于规则的管理海洋事

务的国际法律秩序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ꎮ 南海仲裁案典型地代表了国际法上的积

极诉讼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ꎬ 其对管辖权的行使超出了«公约»规定的法定权限ꎬ
其对«公约»的“造法性”解释和适用造成了国际法的碎片化ꎬ 破坏了«公约»的统

一性、 完整性ꎬ 损害了«公约»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的声誉和权威ꎬ 事实上成为

国际政治的工具而非通过司法实现和平的途径ꎮ 中国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符合国

际法治原则ꎬ 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和减轻了南海仲裁案对国际法律秩序造成的破坏

和负面影响ꎬ 对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海洋法律秩序有积极意义ꎮ
关键词: 南海仲裁案ꎻ 国际仲裁ꎻ 国际法律秩序ꎻ 欧洲中心主义

目前的南海形势ꎬ 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南海仲裁案裁决宣布时相比ꎬ 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ꎮ 与当时有的学者推测中国可能因为南海仲裁案而“濒临绝境”相反ꎬ 中国秉持解决南

海问题的双轨思路ꎬ 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成功举行ꎬ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落

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第 １４ 次高官会上就“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达成

一致ꎬ 这些都为通过双边和地区规则管控分歧、 深化务实合作、 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奠定

了制度基础ꎬ 为构建基于地区规则的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做出了实在贡献ꎬ 由此南海局势朝

着复归和平、 安宁与良好秩序的方向积极发展ꎮ
在中菲重归和平谈判轨道的背景下ꎬ 避谈或慎谈南海仲裁案论者有之ꎬ 惧谈南海仲裁

案论者也有之ꎬ 彻底遗忘南海仲裁案论者更有之ꎮ 本文认为ꎬ 南海仲裁案不是中国在南海

问题上的“伤疤”或“地雷”ꎬ 直面相关各方就南海仲裁案对中国提出的批评ꎬ 向全世界深

入阐明中国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的合法性、 中国维持南海和平稳定的信心和决心ꎬ 回答为

什么被西方国家标榜为践行国际法治的南海仲裁案却使南海频生冲突与波澜ꎬ 才能化解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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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家对中国凭借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解决南海问题的指责ꎮ
梳理学者和媒体的言论ꎬ 指责中国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主要集中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中国签署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公约»)即表示同意接受«公约»第十五部分

规定的包括强制仲裁在内的第三方强制程序ꎻ 按照«公约»第十五部分第 ２８８(４)条规定ꎬ
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辖权应由其自行裁定ꎻ 按照«公约»第十五部分第 ２９６ 条规定ꎬ 仲裁庭

的裁判对于争端各方具有确定性和拘束力ꎬ 中国作为争端一方必须遵守ꎬ 中国不遵守仲裁

裁决就是破坏国际法治ꎮ
以上几点是批判者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批评中国政府立场时惯用的逻辑

和法律依据ꎮ 这些表面看来于法有据的论断隐藏了诸多逻辑的混乱和法律适用的错误ꎮ 它

把中国签署«公约»时给予的国家同意无限放大ꎬ 对仲裁庭超越其法定管辖范围视而不见ꎬ
事实上刻意模糊了«公约»给予仲裁庭的法定权限的边界ꎬ 根本无法实现仲裁裁决本应达

到的目的和效果ꎬ 不符合«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治精神ꎬ 不利于基于«公约»的国际海洋

法律秩序的构建ꎮ
剥开南海仲裁案的所谓逻辑和“形式合法性”外衣ꎬ 从国际法治的本源和实质上分析ꎬ

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超越法定权限和管辖范围做出裁决ꎬ 片面解释和适用«公约»ꎬ 破

坏了国际海洋法的完整性和权威性ꎬ 客观上造成了国际法的碎片化ꎬ 损害了包括国际仲裁

在内的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的声誉和权威ꎬ 无益于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和良好海洋法律秩

序的构建ꎮ 中方对南海仲裁案的不接受、 不参与、 不承认、 不执行的“四不”立场ꎬ 既是

正当行使中国作为«公约»当事国所拥有的合法权利ꎬ 也符合«公约»所体现的国际法治精

神ꎬ 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和减轻了仲裁裁决对国际法治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危害ꎮ

一、 维护《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声誉和权威

国际法上的积极诉讼主义(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ꎬ 抽象地讲ꎬ 是指诉讼行为超出了司法审

判的边界①ꎬ 也有人将其归纳为“对国家强加不符合严格国际法治原则的法律限制的倾

向”②ꎮ 南海仲裁案既违背了国家同意这一基本国际法治原则ꎬ 也超越了«公约»和当事国

的授权ꎮ 特别是ꎬ 那种认为中国签署«公约»即等同于无条件接受«公约»第十五部分规定

的所有第三方强制程序的说法ꎬ 无视中国根据«公约»第 ２９８ 条所做出的有关排除声明ꎬ
擅自扩大了中国签署«公约»时所同意承受的国际义务的法定范围ꎮ

国际法律体系构建于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基础之上ꎬ 这项原则的后果之一就是任何国

际争端解决机制不能未经国家同意行使管辖权ꎮ 作为整个国际法体系的基石ꎬ 国家同意原

则是国际法具有拘束力的根源所在ꎮ 这项原则同样适用于有关国际诉讼的法律ꎮ 正如常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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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院在“东卡雷利亚”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ａｒｅｌｉａ Ｃａｓｅ)所述: “在国际法上已经完全确立ꎬ 没

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不经其同意ꎬ 被迫将其与其他国家的争端提交给调解、 仲裁或其他任

何和平解决方式ꎮ”①国际法院在“和平条约解释”案(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ｃａｓｅ)中
再次确认: “争端当事国同意是法院在诉讼案件中行使管辖权的基础ꎮ”②以上是对国家同

意原则与管辖权关系的基本理解ꎮ
具体到本案ꎬ 中国政府于 ２００６ 年根据«公约»第 ２９８ 条做出了就特定事项不接受«公

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规定的任何程序的排除声明ꎬ 这表明中国签署«公约»给予的国家同

意是有限制条件的ꎬ 这个条件的最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强制程序的争端解决机构必须在法定

范围内行使管辖权ꎮ 亦即: 第一ꎬ 关于«公约»第 ２９８ 条第 １ 款(ａ)、 (ｂ)和(ｃ)项所述的

任何争端ꎬ 即有关海域划界、 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 军事或执法活动等事项的争端ꎬ 中国

政府不接受«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规定的任何强制程序ꎮ 因此ꎬ 不能将中国签署«公
约»与中国无条件接受«公约»第十五部分规定的包括强制仲裁在内的所有第三方强制程序

划等号ꎬ 强制仲裁的案件不适用于各当事国排除适用第三方强制程序的案件ꎮ 曾任联合国

国际法委员会主席、 委员的平托(Ｍ􀆰 Ｃ􀆰 Ｗ􀆰 Ｐｉｎｔｏ)法官指出ꎬ “若争端被‘排除’在«公约»
第十五部分第二节之外ꎬ 只有在‘做出排除’的国家撤销本国根据第三节做出的声明ꎬ 或

该国与其他争端当事国达成协议将争端提交一种或另一种争端解决程序的情况下ꎬ 才能对

该争端适用强制程序ꎮ”③换言之ꎬ 只有那些当事国提出声明的范围以外的事项ꎬ 如果由某

一国家提出强制仲裁ꎬ 这时候发生的管辖权争议才由仲裁庭自主裁量ꎬ 仲裁庭不能通过自

由裁量权来突破国家同意这项根本原则的限制ꎮ
第二ꎬ 中国签署«公约»给予的国家同意是基于仲裁庭的管辖权是由«公约»法定的ꎬ

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在法定权限内行使ꎬ 而不是无限制的行使ꎮ «公约»对仲裁庭的

管辖权限的法定性体现在诸多方面ꎬ 比如根据«公约»第 ２８８ 条第 １ 款仲裁庭仅对“有关

«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具有管辖权ꎻ 根据«公约»第 ２８１ 条和第 ２８３ 条仲裁庭行使管辖

权应当考虑尊重当事方协商解决争端义务以及当事方履行交换意见义务的前提条件ꎻ 根据

«公约»第三节的规定仲裁庭应当遵守有关适用第二节强制程序的例外和限制ꎻ «公约»并
不调整领土主权事项等等ꎮ 换言之ꎬ 即使中国签署«公约»表示中国同意接受«公约»规定

的包括强制仲裁在内的第三方强制程序ꎬ 仲裁庭在行使管辖权时必须在以上法律规定的诸

多限制条件内行使ꎻ 如果没有这些法定限制或者这些法定限制可以被任何争端解决机制的

自由裁量权所任意突破ꎬ 比如仲裁庭可以任意解释争端事项是否属于当事国声明排除的事

项ꎬ 中国就不会给予«公约»国家同意了ꎮ 因此ꎬ 简单和机械地援引«公约»第 ２８８(４)条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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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仲裁庭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是不符合«公约»规定的ꎮ
以上构成了对中国签署«公约»给予的国家同意的比较完整的解读ꎬ 中国签署«公约»

给予的国家同意正是考虑到这些法定限制ꎬ 超出这些限制条件强加给中国法律义务也就超

出了中国通过国家同意所承受的国际义务的范围ꎮ 本案仲裁庭正是超出了«公约»对仲裁

庭的自由裁量权所规定的法律限制ꎬ 通过任意武断的法律解释和适用进行积极的扩权和越

权ꎬ 突破«公约»规定的行使管辖权的前提条件ꎬ 规避中国提出的排除声明ꎬ 把本质为领

土主权和海域划界的争端包装为法律解释和适用的争端ꎬ 是一种违反国家同意原则强迫中

国接受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的激进做法ꎮ 曾任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的亚伯拉罕􀅰索菲尔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Ｓｏｆａｅｒ)撰文指出ꎬ “任何法庭都应遵守«公约»条款的限制及中国同意接受«公
约»争端解决程序时所提出的声明ꎮ”①１９２７ 年“荷花号”案也曾明确ꎬ “法律规则之所以对

国家有拘束力是源于国家签署公约时表达的自由意志􀆺􀆺因此对国家独立性的任何限制不

能依靠推测得出”ꎮ② 因此ꎬ 仲裁庭和西方学者不能以推定方式来确定中国签署«公约»时
给予国家同意的内容ꎬ 武断认为中国签署«公约»即等同于接受其规定的任何第三方强制

程序ꎬ 超越«公约»给予它的法定权限裁定对此案有管辖权ꎮ
再回到原点ꎬ 既然按照«公约»第十五部分第 ２８８(４)条的规定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辖权

应由其自行裁定ꎬ 也就是说表面看来仲裁庭是否有管辖权完全由其自己说了算ꎬ 又如何判

定仲裁庭超越法定权限呢ꎮ 有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ꎬ «公约»附件七仲裁庭在管辖权上的

自由裁量权是有限度的ꎬ 这一点与«国际法院规约»第 ３６(６)条规定的国际法院在管辖权

上的自由裁量权完全不同ꎮ③ 但是ꎬ 为了夸大和强化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ꎬ 西方学者———
包括菲方美国代理律师保罗􀅰雷切尔(Ｐａｕｌ Ｓ􀆰 Ｒｅｉｃｈｌｅｒ)在引用«公约»第 ２８８ 条第 ４ 款的时

候ꎬ 实际上是有意无意拿这一条与«国际法院规约»第 ３６ 条第 ６ 款作类比ꎬ 从而误导普通

公众认为仲裁庭在管辖权上享有同国际法院一样的自由裁量权ꎮ 这些学者作为专业人士内

心其实是非常清楚的ꎬ 这两个条款尽管措辞基本相同ꎬ 但含义是完全不同的ꎮ «国际法院

规约»第 ３６ 条第 ６ 款规定适用于任何争端、 任何情势ꎬ 但第 ２８８(４)条规定仅适用于有关

«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ꎬ 且受到本文前面所提到的缔约国声明、 不适用于领土主权争

端以及第十五部分其他条款等一系列法定限制ꎮ 其次ꎬ 由于管辖权受到一系列法定限制ꎬ
仲裁庭的自由裁量不能是任意的、 武断的、 主观的ꎮ 正如«公约»附件七第 ９ 条所规定并

为仲裁庭«程序规则»第 ２５ 条所确认的那样: “仲裁法庭在作出裁决前ꎬ 必须不但查明对

该争端确有管辖权ꎬ 而且查明所提要求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确有根据ꎮ”本案仲裁庭恰恰

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ꎬ 仲裁庭既没有依据法定管辖范围确定其管辖权ꎬ 也没有满足在事

实和法律上确有依据的法定要求ꎮ 这一点下文还会做深入分析ꎬ 其中最能体现仲裁庭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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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性、 任意性和主观性的是ꎬ 仲裁庭认为可以先裁定海洋地形地物的法律性质ꎬ 而不需要

考虑其主权归属ꎬ 从而使得仲裁庭可以绕开领土主权争端对本案行使管辖权ꎬ 这一做法没

有得到任何国际法渊源的支持ꎬ 也与国际法院先前的所有判例相反ꎮ 国际法院在解决关于

领土主权和海域划界争端的时候ꎬ 无一例外都是先判定岛屿主权归属ꎬ 再依据陆地统治海

洋的原则判定海域划界等其他问题ꎬ 而本案仲裁庭的做法恰恰相反ꎬ 属于典型的本末倒

置ꎮ 仲裁庭在没有法律性权威支持的情况下超越法定管辖范围行使管辖权ꎬ 必然向中国强

加其通过国家同意所承担的«公约»义务之外的法律义务ꎮ
从本质上讲ꎬ 缺少了国家同意这个核心要素ꎬ 仲裁庭的裁决就失去了合法性(Ｌｅａｇａｌｉ￣

ｔｙ)ꎬ 没有法律效力ꎮ 正如国际法院前法官、 国际法委员会前主席 Ａｂｄｕｌ Ｇａｄｉｒｅ Ｋｏｒｏｍａ(阿
卜杜拉􀅰卡洛玛)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９ 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 “管辖权的本质就是通过国家

同意给予仲裁庭裁决案件的权力ꎮ 如果国家没有给予同意ꎬ 仲裁庭就没有管辖权ꎮ”①国际

仲裁本身就是一个基于自愿的程序ꎬ 国家同意是国际仲裁的一项本质特征ꎬ 其管辖权也是

基于当事国的同意ꎬ 缺少了国家同意仲裁就不是仲裁了ꎮ 即使是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同样基

于国家同意ꎮ② 临时仲裁庭不顾中国的明示反对ꎬ 在没有合意的情况下强制仲裁ꎬ 这一程

序从一般国际法意义上讲已经失去了管辖权的基础ꎬ 不能再称之为仲裁ꎬ 只是非法无效的

第三方强制争端解决程序ꎮ
中国通过排除声明给予«公约»国家同意的做法反映了普遍的国际实践ꎬ 法国、 澳大

利亚、 泰国、 韩国、 俄罗斯等许多国家都做出了类似声明ꎮ 本案是中国被强迫作为南海仲

裁案的争端当事方ꎬ 如果任由这种积极诉讼主义扩张ꎬ 将来所有同中国一样根据«公约»
第 ２９８ 条提出声明的国家都有可能站在被告席上ꎬ 成为滥用第三方强制程序的受害者ꎬ 他

们提出的合法声明也就会成为一纸空文ꎮ 从这个角度讲ꎬ 中国坚持不参与、 不承认的立

场ꎬ 正是为了防止积极诉讼主义在国际海洋法领域泛滥成灾ꎬ 维护«公约»第三方争端解

决机制的声誉和权威ꎮ
防止积极诉讼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处理好司法与政治的关系ꎬ 真正使其发挥定分

止争的最终目的ꎬ 而不是沦落成政治工具ꎮ 南海仲裁庭显然没有打算通过裁判最终解决纠

纷和促进和平ꎮ 相反ꎬ 在中国已经明确立场的前提下ꎬ 强行做出的仲裁裁决不但没有解决

中菲之间的争议ꎬ 而且在领土主权争端之外增添了许多新的海洋权益争议ꎮ 仲裁裁决成为

本地区新的政治、 外交和军事冲突点ꎬ 激化了南海海域的不稳定因素ꎬ 加剧了地区紧张局

势ꎬ 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根源ꎮ 一方面ꎬ 域外国家可能以非法仲裁裁决为依据挑战中

国在南海的主权主张ꎬ 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ꎬ 推动南海军事化ꎮ 域外国家加强南海军事

存在反过来又会迫使声索国加强相关岛屿的自卫措施ꎬ 形成恶性循环ꎮ 另一方面ꎬ 其他南

海声索国可能会效仿菲律宾提起类似诉讼ꎬ 或直接片面援引仲裁裁决推进其在南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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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ꎬ 这些都会成为导致本地区产生冲突和不稳定的新因素ꎮ
南海仲裁案之所以未达成定分止争的目的ꎬ 反而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负资产ꎬ 正是因

为这个案件受到太多的政治干预ꎬ 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他们的批评意见ꎮ 郑永年教授在本

案实体裁决发布后说: “我一直强调ꎬ 菲律宾这个案子是政治问题ꎬ 是美国在背后操作的

一个政治问题ꎮ”①德国波恩大学教授、 国际法和海洋法专家 Ｓｔｅｆａｎ Ｔａｌｍｏｎ(斯特凡􀅰塔尔

蒙)表示: “中立的观察者会感觉到国际法和临时仲裁庭被菲律宾及其幕后操纵者‘导演’
成了一场‘政治官司’ꎬ 这导致所谓裁决结果不可能执行ꎬ 从中期来看ꎬ 将使国际法承受

较大打击ꎮ”②对于将南海问题作为遏制中国的工具ꎬ 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是直言不讳ꎮ 奥巴

马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接受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大西洋月刊»)编辑杰弗里􀅰戈德堡(Ｇｅｆｆｒｅｙ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采访时表示: “只需要看一看我们在南海是怎么操作的ꎬ 我们已经把绝大多数亚

洲国家动员起来一起孤立中国ꎬ 使中国措手不及ꎬ 坦白讲ꎬ 这极好地服务于我们加强联盟

方面的利益ꎮ”③结合奥巴马的表态回顾近几年南海形势的发展ꎬ 在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

略之前ꎬ 尽管相关国家之间存在领土主权争议ꎬ 南海一直是开放的、 和平的、 稳定的ꎬ 一

切变化始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开始ꎮ
当仲裁案成为美国实现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工具ꎬ 法律就失去了其应

有的独立性和公正性ꎮ 如果不是中国站在前台坚持自己的立场ꎬ 任由法律沦落为地缘政治

的工具ꎬ 任由南海被塑造成第二个中东ꎬ 任由南海原有的开放、 和平和安宁状态被打破ꎬ
那才是«公约»争端解决机制最大的失败和悲哀ꎮ 从这个角度讲ꎬ 中国是在维护«公约»争
端解决机制的声誉和权威ꎬ 也是在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ꎮ

二、 维护《公约》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２００６ 年国际法委员会第 ５８ 届会议通过的«国际法不成体系: 国际法的多样化和扩展

引起的困难»在说明国际法碎片化(不成体系)对国际法一致性造成影响时ꎬ 专门提到了包

括«公约»附件七仲裁庭在内的三个不同机制程序对«公约»通用规则的解释和适用问题ꎮ④

尽管对国际法碎片化的影响及其可控性有不同看法ꎬ 防止不同机构对同一国际法规则做出

碎片化的解释和适用是共识ꎬ 特别是要警惕那种违反通用规则的“造法”行为ꎮ 暂时抛开

临时仲裁庭对该案没有管辖权不说ꎬ 其裁决体现了仲裁庭将本案作为国际海洋法“造法”
运动试验场的种种“大胆创新和努力”ꎬ 也违背了«公约»要求仲裁庭依据法律和事实判案

的法定要求ꎮ
首先ꎬ 从程序上讲ꎬ 认真阅读仲裁庭的两次裁决会发现ꎬ 仲裁庭的裁决更像是基于结

􀅰３７􀅰田士臣: 论中国关于南海仲裁案立场对维护国际法律秩序的意义

①

②

③

④

郑永年、 莫道名: «如何面对仲裁结果»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６０７１３ / ４９３４６２５９＿０􀆰 ｓｈｔｍｌꎬ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４ 日ꎮ
冯雪珺: «德海洋法专家谈南海仲裁案: 菲方称“全面胜利”令人吃惊»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
１５０３１３５ꎬ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４ 日ꎮ
Ｇｅｆｆｒｅｙ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ꎬ “ Ｔｈｅ Ｏｂａｍａ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ｍ /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２０１６ / ０４ / ｔｈｅ￣ｏｂａｍａ￣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
４７１５２５ / ꎬ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２４ Ｍａｙ ２０１７􀆰
Ｓｅｅ Ｕ􀆰 Ｎ􀆰 Ｄｏｃ􀆰 Ａ / ＣＮ􀆰 ４ / Ｌ􀆰 ６８２ / Ｃｏｒｒ􀆰 １ (Ａｕｇ􀆰 １１ꎬ ２００６)􀆰



果的逆向法律逻辑推理( ｒｅｓｕｌ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ｊｕｄｇｉｎｇ)ꎬ 它不是基于中方的政府声明并以此作为

中方初步异议来逐项展开讨论ꎬ 而是明显基于菲方的诉求且在肯定菲方诉求的前提下逐项

展开论证ꎬ 许多中方的观点仲裁庭或者是有意忽略或者是草草应对ꎬ 这种程序创新在司法

审判或仲裁程序中是极其鲜见的ꎮ 比如仲裁庭分析中方在南海的活动ꎬ 一上来就直接援引

菲方观点说中方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从事非法活动ꎬ 也就是说在没判决之前就已经先确

定相关海域属于菲律宾了ꎬ 而中菲之间的争议恰恰在于没有划定海上边界ꎮ 仲裁庭在管辖

权问题上的裁决更是如此ꎮ 仲裁庭不是依据中方关于管辖权的异议进行讨论ꎬ 而是顺着菲

律宾的管辖权诉求进行推理ꎮ 为突破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对管辖权的限制ꎬ 临时仲裁庭支

持菲方将海洋权益与海洋地物法律地位分开处理的主张ꎬ 认为主权问题可以和海洋权益分

开ꎬ 争议不涉及主权和海域划界问题ꎮ 这样本末倒置的逻辑很难解释ꎬ 既然有关某海洋地

物的海洋权益争端与谁对这个地物拥有主权无关ꎬ 为什么菲方要针对中国提起诉讼呢ꎮ 最

终的裁决结果更是与仲裁庭声称不管辖领土主权问题的主张完全相反ꎮ 仲裁庭裁决中国部

分岛礁不具有完全岛屿法律地位ꎬ 裁决部分岛礁为不可占有的低潮高地且处在菲律宾的大

陆架上ꎬ 这些内容或者直接剥夺了中方对部分岛礁的主权主张ꎬ 或者从逻辑上排除了中方

与菲律宾海洋划界的可能性ꎬ 明显超越«公约»对仲裁庭的授权ꎬ 也违背了仲裁庭不对主

权和海域划界问题行使管辖权的承诺ꎮ 此外ꎬ 程序上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仲裁庭对已有判

决的援引方式ꎮ 通观本案援引的所有案例ꎬ 仲裁庭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援引少数而非多数

的意见ꎬ 而持有少数意见的恰恰是仲裁庭现任法官ꎬ 这一耐人寻味的做法为仲裁庭采取实

体上的“造法”行为铺平了道路ꎮ
仲裁庭在实体上的“造法”行为更是不胜枚举ꎮ 岛屿制度是«公约»里面的一项重要制

度ꎬ 临时仲裁庭关于“岛礁”法律地位的裁决最引人关注ꎬ 在没有援引任何法律权威且不

顾事实的基础上ꎬ 其对“岛屿”概念做出了自己独特的狭隘解释ꎬ 从而认为南海不存在任

何享有完全岛屿法律地位的海洋地物ꎬ 这样的结论为满足菲律宾其他诉求提供了不可或缺

的法律基础ꎮ① 为得出这一结论ꎬ 仲裁庭不是将作为太平岛主人的中国台湾提供的辩护意

见作为证据基础ꎬ 也没有派任何仲裁员或专家证人进行实地考察(按卡洛玛法官的意见ꎬ
从程序上来说ꎬ 他们本该这样做ꎬ 而且中国台湾方面一再发出邀请)ꎬ 而是完全依据菲方

提供的证据展开讨论ꎬ 这是不符合常理和程序的ꎮ 专家证人斯科菲尔德教授更是推翻自己

原来认为在南海存在完全法律地位岛屿的观点ꎬ 在庭审实体阶段提供了不同观点ꎬ 辩称

“先前可能的主张与最终结论完全是两回事”ꎮ 归结到一点ꎬ 法庭就此做出的裁决并不是

依据事实做出的ꎬ 仲裁庭不去实地考察也正是为了回避这样的事实ꎬ 从而以“不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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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太平岛具有完全岛屿法律地位的情况下ꎬ 其本身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ꎬ 菲方诉状中包括第 ４—８ 项以及第 １１、
１２、 １４ 项等多项诉求将根本无法得到满足ꎮ 这是因为ꎬ 一旦太平岛保持原来的完全岛屿法律地位ꎬ 菲方诉求 ４—７ 所

宣称的中国相关岛礁不产生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或部分岛礁位于菲大陆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架上的主张ꎬ 或者根本

不成立ꎬ 或者就没有任何意义ꎮ 菲方在其他诉求中有关中国岛礁建设及海洋活动违法的指控也根本不再成立ꎬ 因为

仅仅太平岛一个岛屿所辐射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ꎬ 就可以为中方的所有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海洋活动提供充

分法律依据ꎮ



方式为其就太平岛法律地位做出“指鹿为马”的裁决扫清障碍ꎮ
仲裁庭关于“岛屿”概念的新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要求岛屿拥有维持稳定人群的客观

能力(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ꎻ 官方人员不包括在

维持稳定人群的能力范围之内ꎻ 经济活动不依赖于外部资源(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ꎻ 等等ꎮ 这些标准都超出了«公约»原有条款的规定ꎮ 引用美国佛吉尼亚大学教

授、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１９８２: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评释»)主编迈伦􀅰诺德奎斯特(Ｍｙｒｏｎ Ｎｏｒｄｑｕｉｓｔ)的话说: “如果引用仲裁庭适用的标

准ꎬ 如此理解产生的结果就是连香港和新加坡都可能是礁ꎮ”“如果相同标准适用于美国ꎬ
比如位于太平洋中间的美属约翰斯顿岛(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Ａｔｏｏｌ)ꎬ 现在拥有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ꎬ
但它的一些基本指标远不及太平岛ꎬ 所以这对美属岛屿也是非常不利的ꎬ 根据这个标准它

们都将不是岛屿ꎮ”①塔尔蒙教授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也强调ꎬ 临时仲裁庭对岛屿的狭义

定义如果得到认可ꎬ 那么受影响的不仅是中国ꎬ 美国、 加拿大、 法国、 英国、 日本等因岛

屿获得海洋区域或主权的国家都将受到影响ꎮ② 可见ꎬ 临时仲裁庭的裁决是对整个国际海

洋法律秩序的冲击ꎮ
临时仲裁庭关于“岛屿”的“造法”行为已经在现实中造成理解或适用上的冲突ꎮ 日本

政府发言人在回应有关将该标准适用于冲之鸟礁的问题时明确表示ꎬ 裁决不适用于冲之鸟

礁ꎬ 冲之鸟礁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３—１４ 日例行

记者会上回应关于太平岛法律地位的提问时左躲右闪ꎬ 甚至没有直接面对问题ꎬ 最后只能

是答非所问地重复«公约»的条文ꎮ③ 裁决对现实世界造成的冲突才刚刚开始ꎬ 随着时间的

推移ꎬ 临时仲裁庭关于“岛屿”的“造法”行为的危害性会越来越凸显ꎮ
临时仲裁庭对规定适用管辖权前提条件的«公约»第 ２８１ 条所指的“协议”(无论动词还

是名词)的狭义解释也是一项“创新”ꎮ 仲裁庭认为ꎬ 无论是中菲之间的双边文件还是«宣
言»ꎬ 都不构成两国之间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协议ꎮ 仲裁庭没有解释裁定协议必须是具有法

律拘束力的协议的法律依据ꎬ 而是简单粗暴地否定中菲根据这些协议所承担的通过谈判解

决争端的义务ꎮ 这样的解释等同于无视所有«宣言»当事国做出的庄严承诺ꎬ 否定了整个

地区国家为维护地区和平所做出的努力ꎮ «宣言»当事国是尊重«宣言»的效力ꎬ 还是默认

临时仲裁裁决的效力ꎬ 这必然会造成规则适用的冲突ꎮ 从这个角度讲ꎬ 临时仲裁庭的解释

是极不负责任的“造法”行为ꎬ 中国坚持其立场就是要抵制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ꎬ 维护地

区国家的和平稳定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ꎮ
此外ꎬ 一方不出庭就裁定其完全承担不利后果ꎬ 这种明显“一边倒”的裁决在整个国

􀅰５７􀅰田士臣: 论中国关于南海仲裁案立场对维护国际法律秩序的意义

①

②

③

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专访: «‹学问南海›系列专访———美海洋法专家: 美日勿被仲裁结果冲昏头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ｏｕｔｉａｏ􀆰 ｃｏｍ / ａ６３０９５２４８７５２７４８７９４９０ / ꎬ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ꎮ
美国太平洋凤凰群岛的豪兰岛(Ｈｏｗｌａｎｄ Ｉｓｌａｎｄ)、 贝克岛(Ｂａｋｅｒ Ｉｓｌａｎｄ)及莱恩群岛金曼礁(Ｋｉｎｇｍａｎ Ｒｅｅｆ)ꎬ 日本的冲

之鸟礁(Ｏｋｉｎｏｔｏｒｉｓｈｉｍａ)和澳大利亚的麦克唐纳岛(ＭｃＤｏｎａｌｄ Ｉｓｌａｎｄ)等等ꎬ 在自然地理条件上都比太平岛要差许多ꎮ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Ｊｕｌｙ １３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ｒ / ｐａ / ｐｒｓ / ｄｐｂ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２５９９５１􀆰 ｈｔｍꎬ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２０ Ｊｕｎｅꎻ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 Ｄａｉｌ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Ｊｕｌｙ １４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ｒ / ｐａ / ｐｒｓ / ｄｐｂ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２６００３２􀆰 ｈｔｍꎬ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２０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际司法和仲裁的历史上十分罕见ꎮ 为了达成这种“一边倒”的裁决ꎬ 仲裁庭以局外人看起

来近乎偏执的态度ꎬ 或者在设定结论的情况下寻找理由和依据ꎬ 或者为得出想要的结论不

顾最基本的事实ꎬ 失去了仲裁庭应有的独立性和中立性ꎮ 以岛礁建设的军事活动属性为

例ꎬ 从最开始的官方表态开始ꎬ 中方就一再强调南沙岛礁的建设是在已驻守岛礁上开始的

建设ꎬ 并一再明确岛礁建设同时具有防御功能ꎬ 且事实上在建设之前岛礁驻守人员都是军

人ꎮ 就连美国也一直指责中国的岛礁建设加剧南海军事化ꎬ 声称中国准备把这些岛礁变为

军事前哨ꎮ 仲裁庭不做任何实地调查ꎬ 不顾长久以来中国在所有岛礁上驻军的事实ꎬ 完全

采信菲方主张ꎬ 裁定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所有岛礁建设不构成军事活动ꎬ 不受中国根据«公
约»第 ２９８ 条做出的排除性声明的限制ꎬ 这明显违背了最基本的事实ꎬ 很难令人信服ꎮ

临时仲裁庭在本案的“造法”行为无法一一列举ꎮ 按着司法经济的原则ꎬ 在可以根据多

个法律依据做出判决的时候ꎬ 法官应当根据引起最小争议的依据做出判决ꎮ 综合以上分析

看ꎬ 仲裁庭的做法恰恰相反ꎬ 两次裁决均存在诸多引起争议的“造法性”解释或适用ꎬ 在许

多海洋法的概念和制度上撕裂了«公约»的统一性和完整性ꎮ 这样的后果是ꎬ 仲裁庭是在为

国际海洋法领域法律适用的碎片化做实实在在的贡献ꎮ 从这个角度ꎬ 临时仲裁庭的做法是

与国际法院、 国际海洋法法庭等权威国际司法机构的努力背道而驰的ꎬ 后者的诸多判决为

国际法的编纂和渐进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ꎬ 比如国际法院在判决中确立的许多关于

海洋划界的原则和制度都被吸收到 １９８２ 年«公约»之中ꎬ 本案则创立了一个反面的先例ꎮ
符合国际法治原则的裁决会被不同的权威司法机构或争端解决机制所援引ꎬ 不符合国

际法治原则的裁决或判例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ꎮ 可以预见ꎬ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深入研

究本案对国际法造成的危害和负面影响ꎬ 当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时ꎬ 权威司法机构就会作

出与本案相反的解释ꎬ 本案的裁决必定会被其他权威裁决或新的国际立法推翻ꎮ 比如“荷
花号”仲裁案确定的船舶刑事司法管辖原则就被 １９５８ 年«领海和毗连区公约»及其他国际

公约所推翻ꎮ 从阻止本案破坏国际法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这个角度ꎬ 中国是在维护基于«公
约»的国际海洋法律秩序和国际法治ꎮ

三、 维护基于共同价值的国际法律秩序

近代国际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深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ꎬ 客观上讲这与国际法的起

源与殖民历史有直接关系ꎮ 在长久历史时期内ꎬ 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并不被视为国

际法的主体ꎬ 因为他们首先不被西方国家视为文明国家ꎬ 而是被当作可以任意处置的国际

法的客体ꎮ 他们的领土边界往往由殖民主义者来划定、 切割ꎬ 这种不顾民族、 文化对领土

边界的任意处置到现在仍然是非洲地区战乱不断的根源之一ꎮ 如果在 ２１ 世纪的今天ꎬ 有

人仍然抱有这种殖民主义心态ꎬ 企图在南海海域的海域划界上对亚洲人指手画脚ꎬ 这当然

应当是所有亚洲国家都应当齐心协力努力防止和避免的ꎮ 因此ꎬ 现代国际法编纂与发展的

一个很重要任务就是去殖民化和克服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ꎮ
国际海洋法领域也是如此ꎮ 努力防止欧洲中心主义的抬头ꎬ 使海洋法律秩序反映包括

亚非拉国家在内所有«公约»当事国的价值和利益ꎬ 也是海洋法发展面临的形势与任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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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努力既应体现在国际海洋法立法方面ꎬ 也应体现在海洋法的解释和适用上ꎮ 在立法方

面ꎬ 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 １９８２ 年«公约»的创制ꎬ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主体作用ꎮ
在«公约»解释和适用上ꎬ 仍然要保持这种积极参与和主体作用ꎬ 防止欧洲中心主义的不

当影响ꎮ 从南海仲裁案看ꎬ 仲裁庭的组成、 运行、 后果和各方对仲裁裁决的态度等都说

明ꎬ 防止欧洲中心主义的抬头仍然任重道远ꎮ
在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的组成上ꎬ 仲裁庭是由四个欧洲籍和一个非洲籍仲裁员组

成ꎬ 不像国际法院、 国际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那样在法官的组成方面充分考虑了世

界不同地区和法系的代表性ꎮ 尽管表面看来从程序和形式上讲很难对这样的组成提出质

疑ꎬ 但能让几位持积极诉讼主义的少数意见法官凑在一起组成仲裁庭并非易事ꎬ 而是菲律

宾单方面指定仲裁员造成的结果ꎮ 这种客观上形成的菲律宾能够单方面指定仲裁员的局面

更不是出于偶然ꎬ 作者有理由相信这是美菲处心积虑精心运作的结果ꎮ 首先ꎬ 中国不参加

仲裁的立场美菲都是非常清楚的ꎬ 也就是说中国不会指定仲裁员ꎬ 这在客观上为美菲运作

提供了机会ꎮ 但如何保证所有仲裁员都能够由菲方指定仍然需要运作ꎮ 其次ꎬ 菲方提起仲

裁的时机很重要ꎬ 选择日本籍法官担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时提起仲裁为其进一步运作提

供了重要抓手ꎬ 日本籍法官对中国的态度显而易见ꎮ 第三ꎬ 平托退出后选择门萨(Ｔｈｏｍａｓ
Ａ􀆰 Ｍｅｎｓａｈ)当仲裁员是美菲精心挑选的ꎬ 因为门萨最开始不在仲裁员名单里面ꎬ 是为了

这个仲裁案临时匆忙加到仲裁员名单里的ꎬ 这一点如果留心仲裁员名册不难发现ꎮ 这些方

面加之其他因素共同造成菲方单方面指定仲裁员的局面ꎬ 为仲裁庭做出“一边倒”裁决提

供了可能ꎬ 也为仲裁员在南海施加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提供了机会ꎮ
但这种“一边倒”的裁决从后果上讲明显受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ꎬ 特别是最终实

现了美国对航行自由的地缘政治需要ꎬ 根本没有考虑亚洲国家的主权、 安全和资源需求ꎮ
在这一点上菲律宾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可悲的ꎬ 一方面在起诉中国这点上属于“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行为ꎬ 另一方面仲裁裁决如果有效的话对包括中国、 菲律宾、 越南在内的所

有南海声索国都会产生不利影响ꎮ 展开来讲ꎬ 目前的仲裁裁决裁定南海的所有岛礁没有一

处具有完全岛屿法律地位ꎬ 这样的裁定影响到不管任何一方占领的所有岛屿———姑且不论

主权归属ꎬ 最终损害的是包括菲律宾、 中国在内的南海所有声索国在相关岛礁的主权ꎮ 而

最大的受益方则是美国ꎬ 因为从地缘政治角度讲ꎬ 南海海域没有一处岛屿的情况下美国所

能主张的自由航行权利范围是最大的ꎮ 如果反过来ꎬ 由南海声索国共同确定岛屿法律标准

的地区规则ꎬ 在不影响各自主权主张的情况下制定共同开发的法律文件ꎬ 就不会出现目前

这种只有美国占到最大便宜ꎬ 南海各方所有声索国都因仲裁裁决吃亏的局面ꎮ 这一点更能

说明ꎬ 亚非拉国家一定要争取积极参与«公约»规定的解释和适用ꎬ 使公约真正反映他们

共同的价值观和根本利益ꎮ
欧洲中心主义也明显反映在各方对仲裁裁决的态度上ꎮ 前面提到的美国和日本对仲裁

庭认定岛屿标准的态度ꎬ 明显反映了作为欧洲中心主义核心的例外主义ꎬ 即只希望为别人

设定义务、 给自己特殊权利的一贯态度ꎮ 一方面ꎬ 美国、 日本的政府发言人认为仲裁庭认

定的标准不适用于自己国家的岛屿ꎮ 另一方面ꎬ 美、 日、 澳等国家发表的诸多联合声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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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中方尊重裁决ꎮ 自己国家都不认可的标准ꎬ 却要求别的国家适用ꎬ 这种矛盾的作法非常

荒谬ꎮ 如果仲裁裁决认定的岛屿法律地位标准只适用于中国ꎬ 美国、 日本、 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等其他拥有相似海洋地物的国家都不承认这一标准ꎬ 这很难说仲裁庭的裁决反映

了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和普遍的国际法治原则ꎮ 如果裁决最终成为只是意图对中国南沙岛

礁产生影响的特殊和例外规则ꎬ 而不能被欧美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所接受ꎬ 更是说明仲

裁庭实际上在欧洲中心主义影响下成为国际政治的工具ꎮ 作为副产品ꎬ 仲裁裁决还打击了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对欧美主导的司法和仲裁机构的信心ꎬ 这对«公约»第三方解决

机制而言当然也是一种失败ꎮ
南海仲裁案反映的欧洲中心主义还体现在西方媒体的报道和学者的反映上ꎮ 西方媒体

的“一边倒”或选择性报道是媒体自身的价值观和报道倾向ꎮ 但是ꎬ 作为以真实客观为职

业操守的媒体ꎬ 却出现大量的集体造假行为ꎮ 比如ꎬ 几乎所有媒体在报道这一案件的时候

对做出裁决的临时仲裁庭身份做了虚假报道ꎮ 对于这个形式上根据«公约»附件七成立的

依靠常设仲裁法院提供行政服务的临时仲裁庭及其裁决ꎬ 为了加重临时仲裁庭的权威性、
合法性和重要性ꎬ 路透社、 «金融时报»、 美国之音、 «时代周刊»、 ＢＢＣ、 «华尔街日报»、
«卫报»等在报道时称之为“联合国法院 /仲裁法院(ＵＮ Ｃｏｕｒｔ ꎬ ＵＮ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ꎬ ＵＮ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ꎬ ＵＮ￣ｂａｃｋｅｄ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ꎬ ＵＮ￣ｂａｃｋｅｄ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ｒｔ)”、 “联合国支持的常设仲裁法

院(ＵＮ￣ｂａｃｋｅｄ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联合国的海事判决(ＵＮ ｓｅａ ｒｕｌｉｎｇ)” 、
“联合国法院 /法庭判决(ＵＮ ｃｏｕｒｔ /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ｒｕｌｉｎｇ)”、 “联合国判决(ＵＮ ｒｕｌｉｎｇ)”或“联合国

支持的判决(ＵＮ￣ｂａｃｋｅｄ ｒｕｌｉｎｇ)”ꎬ 这明显不符合事实ꎬ 并导致国际法院专门发布信息进行

澄清ꎮ 再比如ꎬ 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南海主张时经常在报道结尾背景部分指出“中国对整

个南海主张主权”或者“中国宣称南海九段线内 ９０％的水域为中国内水或领土”ꎬ 中国政府

的对外表态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ꎮ 这样的误导性报道或选择性失明报道还很多ꎬ 不符合

客观事实ꎬ 有违媒体的道德操守ꎮ
从学者的反映看ꎬ 如前文所列举ꎬ 确有西方学者专门撰文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ꎬ 但更

多的西方学者对本案裁决的具体法律适用保持了沉默ꎮ 那些就南海仲裁案做出谴责中国表

态的西方学者ꎬ 大多数都是重复南海仲裁案菲方美国代理律师保罗􀅰雷切尔的原则性立场

观点ꎬ 即本文开始部分援引的批评中国对仲裁案的立场的惯常逻辑和法律依据ꎬ 很少有西

方学者结合案件具体法律适用—比如岛礁法律地位标准—批判中国的立场ꎮ 这些都反映出

许多西方学者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ꎮ

结　　论

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超越法定权限做出的裁决无论从程序还是从实体上都不具有合

法性ꎬ 中国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本身是符合国际法治原则的合法行为ꎮ 剥开南海仲裁案的

法律外衣ꎬ 这场案件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斗争ꎬ 即是真正

以«公约»为基础建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国际海洋法律秩序ꎬ 还是在歪

曲解释适用«公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维护特权和例外的欧洲中心主义国际海洋法律秩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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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仲裁案作为广义上的国际司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讨论如何通过国际司法维护国际

海洋法律秩序的机会ꎮ
司法的功能从狭义上讲是为了就事论事地就具体案件定纷止争ꎬ 从广义上讲也服务于

通过个案的法律适用阐述反映共同价值和利益的普遍规则ꎬ 同时在这个适用法律的过程中

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得到彰显ꎮ 这种对司法功能目的的解释同样适用于仲裁ꎮ 从南海仲裁结

果看ꎬ 这两个功能都没有实现ꎮ 仲裁既没有解决中菲之间的争端ꎬ 更没有通过本案阐释反

映国际社会共同价值的普遍规则ꎮ 案件也许通过“娴熟精致”的法律技术操作实现了对个

别或少数国家的单方面正义ꎬ 但法律技术不能被用来阻止实现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实质正

义ꎮ 从这个角度讲ꎬ 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法治实践的反面教材ꎮ 如何抵消和减轻仲裁案对国

际法治产生的负面影响ꎬ 构建一个基于«公约»规则的国际海洋法律秩序ꎬ 需要包括中国

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ꎮ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ＴＩＡＮ Ｓｈｉｃｈｅｎ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１９８２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ＵＮＣＬＯＳ)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ｏｃｅ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Ｔｈｅ ｕｌｔｒａ ｖｉ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ｄ ｈｏｃ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 ｉ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 ｉｔｓ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ｇｏｅｓ ｆａｒ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ＣＬＯＳ􀆰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 ｌａｗ￣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ＣＬＯＳ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ꎬ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ｙ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ＣＬＯ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ｎｔｏ ａ ｔ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ａ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ꎬ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ａｔꎬ ｔｏ ａ ｌａｒｇｅ ｅｘｔｅｎｔꎬ ｉｔ ｏｆｆ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ｂｙ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ꎻ 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ꎻ
Ｅｕｒ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责任编辑: 黄　 伟

◆

􀅰９７􀅰田士臣: 论中国关于南海仲裁案立场对维护国际法律秩序的意义


